
加
賀
務
御
定
包
容
一

右
之
保
々
申
分
在
之
輩
者
、
震
公
事
銭
銀
子
一
枚
宛
可
持
参
候
。
但

理
運
之
手
前
は
銀
子
可
返
遁
者
也
。

慶
長
十
八
年
八
月
九
巧
日

四
作
事
方
之
儀
御
定

定

書

御

一
、
作
事
方
、
先
奉
行
人
之
外
嘗
奉
行
申
付
候
作
事
入
用
も
〈
ろ
み
、

大
工
三
人
申
渡
相
極
、
目
録
先
奉
行
佐
久
間
捕
右
衛
門
・
稲
垣
三
丞

裏
書
裏
判
仕
、
蛍
奉
行
手
前
に
務
取
置
、
其
目
録
之
遁
賞
奉
行
人
致

手
形
、
合
所
者
裏
判
を
以
材
木
奉
行
方
よ
り
務
取
可
申
候
。
若
迫

h
A

入
申
材
木
在
之
者
、
右
三
人
之
者
令
相
談
、
重
而
目
録
相
調
、
同
前

可
致
沙
汰
事
。

一
、
作
事
方
入
申
諸
道
具
務
取
波
、
可
鴬
同
前
事
。

一
、
先
港
行
佐
久
間
調
右
衛
門
・
稲
垣
三
丞
致
切
手
荷
込
候
材
木
其

外
諸
道
具
、
一
ヶ
月
分
之
致
回
線
、
合
所
h
可
相
渡
候
。
井
賞
奉
行

人
ね
遁
候
目
録
之
潟
、
合
所
h
可
遁
之
候
。
手
前
に
茂
請
書
可
仕
置

事。一
、
作
事
相
務
次
第
、
嘗
挙
行
人
曾
所
h
可
逢
算
用
事
。

一
、
ミ
ち
・
少
仁
雨
人
に
二
匹
。

一
、
御
料
理
人
七
人
に
七
疋
。

右
之
遇
被
下
候
。

六
墓
所
入
用
米
・
宿
々
夫
停
馬
等

之
儀
御
定

定

一
、
代
官
所
牧
納
米
之
内
七
百
石
、
裏
所
第
入
用
、
野
木
江
五
兵
衛
・

清
水
纏
六
方
h
、
臭
村
因
幡
守
以
裏
判
可
相
渡
也
。
米
右
雨
入
令
相

談
可
入
念
事
。

一
、
右
米
七
百
石
雑
毅
磁
h
納
置
、
欠
米
百
姓
に
不
可
懸
。
此
外
扶

持
方
に
も
可
相
渡
事
。

一
、
宿
h
k

在
L
H

夫
・
僻
馬
之
儀
、
無
油
断
可
相
改
。
若
夫
・
僻
馬
僑
申

懸
者
於
有
之
者
、
共
人
或
届
置
、
或
と
ら
へ
、
安
易
守
・
山
按
守
・
因

幡
守
方
b
可
相
断
事
。

一
、
一
ヶ
年
に
雨
度
村
々
相
越
、
百
姓
共
無
油
断
農
作
相
勤
候
之
様

見
計
、
荒
地
於
有
之
者
、
大
豆
・
婆
・
稗
之
類
関
作
侯
様
陀
可
申
付
事
。

一
、
諸
百
姓
出
銀
家
一
聞
に
三
匁
宛
可
申
付
。
右
員
数
猿
不
懸
申
様

加
賀
務
調
定
鶴
巻
一

四

一
、
材
木
事
行
人
乎
前
よ
り
、
作
事
場
其
凶
作
緒
方
b
相
波
候
材
木
之
一

分
、
一
ヶ
月
宛
帳
商
相
樹
、
曾
所
b
可
相
渡
事
。

一
、
縄
・
と
も
・
襲
・
議
・
竹
針
・
か
す
が
い
・
屋
根
葺
、
何
も
合
所
に
て

一
ヶ
月
宛
可
令
算
用
事
。

一
、
於
宮
腰
材
木
買
調
候
様
子
、
如
跡
々
可
申
付
事
。

一
、
右
之
材
木
買
申
分
、
井
宮
腰
よ
り
蛍
地
指
越
材
木
之
授
、
奉
行

人
方
よ
り
毎
月
内
藤
清
兵
衛
方
b
渡
世
可
申
事
。

一
、
宮
腰
材
木
出
し
申
刻
、
事
行
人
方
よ
り
内
藤
清
兵
衛
方
b
相
断
、

内
藤
下
代
出
し
相
改
、
彼
地
出
可
申
事
。

右
定
所
如
件
。

寛
永
十
三
年
十
一
月
十
三
日

所

合

中

五
駄
賃
・
停
馬
之
儀
御
定

定

書

匡
同

F
也
上
下
之
肱
貨
録
。
偲
八
人
包
島
-
定
宛

M
M
耽
川
、
斗
足
に
付
百
=
十
包
之
官
り
由

中
納
言
様
江
戸
御
下
向
之
刻
僻
馬
被
下
党

一
、
御
茶
堂
三
人
に
三
疋
。

御

一
、
扮
五
匁

' 

可
入
念
事
。

一
、
村
々
肝
煎
等
公
役
井
給
人
、
用
所
之
外
金
部
h
出
し
候
俄
、
竪

可
令
停
止
事
。

一
、
百
姓
共
無
故
見
立
検
地
申
請
候
事
可
停
止
。
無
見
立
不
叶
時
分

は
、
算
用
場
h
檎
右
衛
門
寄
付
可
出
事
。

一
、
見
立
検
地
之
者
於
逝
之
者
、
機
右
衛
門
罷
出
令
相
談
、
見
立
相

極
上
帳
面
加
判
、
百
姓
等
に
も
見
立
腹
可
渡
事
。

一
、
納
所
口
米
如
定
、
共
外
同
宿
々
用
所
申
付
、
毎
歳
第
扶
持
米
二

十
石
可
宛
行
事
。

，
右
之
保
々
不
可
有
逮
背
者
也
。

寛
永
十
四
年
二
月
十
九
日

背
木
椴
右
衛
門
殿

定

一
、
代
官
所
納
所
米
之
内
八
百
石
、
護
所
第
入
用
野
木
江
五
兵
衛
・

清
水
纏
六
方
h
、
奥
村
因
幡
裏
判
を
以
可
相
渡
也
。
米
右
雨
入
令
相

談
可
入
念
事
。

一
、
米
八
百
石
雑
穀
臓
h
納
置
、
欠
米
百
姓
不
可
懸
。
此
外
扶
持
方

五




